臺北市102年度區域性資賦優異教育方案

開創你的藝術新版圖 活動簡章
一、依據
1.臺北市政府教育局101.10.17 教特字第10141684300號函。
2.臺北市政府教育局101.12.22 教特字第10144562801號函。
二、實施目的
1.提供藝術才能資賦優異學生多元學習及相互觀摩的機會。

2.全面性推廣資賦優異教育活動，以發掘學生潛能。

3.認識並運用版畫作為創作媒材，培養並建構學生在平面的表現力與創意。

4.透過資優數理活動及創造力等相關課程，增進學生創作思維、深度與內涵。
三、辦理單位
1.主辦單位：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2.承辦單位：臺北市大安區仁愛國民小學
四、辦理型態：資優教育活動（影像導覽與欣賞、小組討論、實務創作等）

五、參加對象：
1. 101學年度臺北市藝術才能資賦優異鑑定通過之3-5年級資優生。

2. 98-101學年度參加臺北市五項藝術比賽美術類得獎之3-5年級學生。

3. 101學年度臺北市一般智能資賦優異鑑定通過之3-5年級資優生（須填寫教師推薦函）。

4. 101學年度臺北市對美術有興趣的3-5年級學生（須填寫教師推薦函）。

六、活動日期：102年7月2日(週二)至7月4日(週四) 9：00 - 16:30

七、活動地點：臺北市大安區仁愛國民小學（安和路一段60號）、

臺灣活版印刷文化保存協會（太原路97巷13號「日星鑄字行」）。
八、活動課程：版畫的元素與運用、數學邏輯點線面、創意發想等(附件1)。
九、活動費用：每位學員新台幣1100元；經錄取之同學請家長於6月24日(週一)前自行將活動報名費匯款至本校銀行帳戶(臺北富邦銀行公庫部(銀行代號012分行號碼2102)，戶名：臺北市仁愛國民小學特種基金保管款，帳號：16054421900006)並將憑證黏貼於匯款證明單(附件5)上，以傳真方式
(02-2708-1312)傳至仁愛國小。
十、報名方式：
1.請報名同學填妥個人報名表並備妥成績證明及作品照片(可用彩色印表機印出影本；因怕在運送作品時會造成損壞，請勿繳交作品原稿)繳交至學校特教組彙整。
2.請學校特教組填妥學校團體報名表(附件2)，並將填寫完整之學校團體報名表、學生個人報名表(附件3)及學生備妥之相關資料(鑑定證明、成績獎狀或作品)，於封面上註明「區域資優方案活動報名資料」於102年6月14日(週五)前送達仁愛國小輔導室特教組賴老師(聯絡箱024)，並請於送件2日內致電確認是否送達，逾期恕不受理。
十一、錄取標準：
1. 101學年度臺北市藝術才能資賦優異鑑定通過之3-5年級資優生優先錄取12名。

2. 98-101學年度參加臺北市五項藝術比賽美術類得獎之3-5年級學生擇優錄取12名；錄取順序以各類第一名為優先，接續第二名；若遇名額有限但同名次時，按美術比賽種類依序為版畫類、繪畫類、平面類、水墨畫類、漫畫類、書法類。

3. 101學年度臺北市一般智能資賦優異鑑定通過之3-5年級資優生及臺北市對美術有興趣的3-5年級學生，經教師推薦(附件4)並檢附相關作品照片一份，經評選擇優錄取6名。

4.若臺北市藝術才能資賦優異鑑定通過之資優生報名錄取後尚有名額，將把錄取名額流用至參加臺北市五項藝術比賽美術類得獎之中年級學生，其錄取方式同第2點。
5.錄取名單將於6月18日(週二)下午四時公告於本校網站並以正式書面通知報名學生。
十二、獎勵方式：依照上課筆記、參與態度、實務操作與成果發表分項評分，表現優異者給予獎品；全程參與者發給活動研習證書，並於活動結束後開學前將數位化作品暨活動紀念光碟送至參加學員之學校，待開學時委由各校發放給學員們以利留存。
十三、其他注意事項：
1.午餐由承辦單位提供，請務必攜帶自己的環保杯、環保餐具。
2.請學生自備鉛筆、橡皮擦、彩色鉛筆，其餘用品將由承辦學校提供準備。
3.由於本課程較容易使衣服弄髒，請學生穿著輕便耐髒的服裝，亦可另外準備圍裙或工作服。
4.實地探查課程將搭乘大眾交通工具，請學生在活動期間攜帶數位學生證並預先儲值來回二趟車資(16元)。
5.課程活動期間如遇颱風來襲，則視實際情況順延一天，不另行退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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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創你的藝術新版圖
	日期
時間
	7月2日星期二
	日期
時間
	7月3日星期三
	日期
時間
	7月4日星期四

	08:50

│

09:00
	報 到
【穿堂】
	08:50

│

09:00
	報 到
【穿堂】
	08:50

│

09:00
	報 到
【穿堂】

	09:00

│

09:10
	始業式
【校史室】
	09:00

│

10:30
	數字骨牌
【資優教室】
	09:00

│

12:00
	實地探察
【臺灣活版印刷文化
保存協會-日星鑄字行】

	09:10

│

10:00
	多元智慧與我

【校史室】
	
	
	
	

	
	
	10:30

│

12:00
	創藝 = 藝術 + 創意
【資優教室】
	
	

	10:10

│

12:00
	你的版圖在哪裡？
【美術教室】
	
	
	
	

	12:10

│

13:00
	午餐 午休
	12:10

│

13:00
	午餐 午休
	12:10

│

13:30
	午餐 午休

	13:00

│

14:30
	美的原則
【美術教室】
	13:00

│

14:30
	設計你的點線面
【美術教室】
	13:30

│

14:30
	一版多色膠版畫創作
【美術教室】

	
	
	
	
	14:30

│

15:30
	版畫鑑賞
【美術教室】

	14:30

│

16:30
	心心相印-凹凸趣味
【美術教室】
	14:30

│

16:30
	版畫實作練習
【美術教室】
	
	

	
	
	
	
	15:30

│

16:30
	成品發表與分享

【校史室】

	16:30
	賦歸
	16:30
	賦歸
	16:30
	賦歸


※師資簡介：現職與最高學歷
	林欣陵
	臺北市仁愛國小藝術與人文領域美勞科教師(臺北市立教育大學 視覺藝術研究所 碩士)

	李伊珊
	臺北市仁愛國小藝術與人文領域美勞科教師(臺北市立教育大學 視覺藝術研究所 碩士)

	游學群
	臺北市仁愛國小藝術與人文領域美勞科教師(臺北市立教育大學 美勞教育學系 學士)

	劉凰玉
	臺北市仁愛國小藝術與人文領域美勞科教師(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美勞教育學系 學士)

	黃國明
	臺北市仁愛國小一般智能資優班教師(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數理教育研究所 碩士)

	胡麗華
	臺北市仁愛國小一般智能資優班教師(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語文與創作學系語文教學 碩士)

	廖丹敏
	臺北市仁愛國小一般智能資優班教師(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特殊教育研究所資優組 碩士)

	劉又華
	臺北市仁愛國小一般智能資優班教師(臺北市立教育大學 特殊教育系 學士)

	李函穎
	臺北市仁愛國小一般智能資優班教師(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輔導與諮商研究所 碩士)

	賴心茹
	臺北市仁愛國小特教組長(臺北市立教育大學 音樂藝術研究所 碩士)

	
	


臺北市102年度區域性資賦優異教育方案
開創你的藝術新版圖 學校報名表
學校：       區          國小 (聯絡箱:      )
聯絡人：                 聯絡電話：

聯絡人電子信箱：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編號
	班級
	姓名
	性別
	報名資格

(1-藝才資優生

2-美術比賽獲獎

3-有興趣經推薦)
	繳交資料

	
	
	
	
	
	個人

報名表
	證明

影本

(資格1和2者需繳)
	教師

推薦函

(資格3和4者需繳)
	佐證作品照片(資格3和4者需繳)

	1
	年  班  號
	
	
	□1 □2 □3
	□有

□否
	□有

□否
	□有

□否
	□有

□否

	2
	年  班  號
	
	
	□1 □2 □3
	□有

□否
	□有

□否
	□有

□否
	□有

□否

	3
	年  班  號
	
	
	□1 □2 □3
	□有

□否
	□有

□否
	□有

□否
	□有

□否

	4
	年  班  號
	
	
	□1 □2 □3
	□有

□否
	□有

□否
	□有

□否
	□有

□否

	5
	年  班  號
	
	
	□1 □2 □3
	□有

□否
	□有

□否
	□有

□否
	□有

□否


(若表格不足請自行增加，謝謝!)
承辦人：(請核職章)       單位主管：(請核職章)        處室用印：

臺北市102年度區域性資賦優異教育方案
開創你的藝術新版圖 個人報名表

	一、 學 生 基 本 資 料 欄

	就讀學校
	    區       國小
	學校聯絡箱號碼
	

	學生姓名
	
	出生日期
	年    月    日 

	就讀班級
	年   班
	性別
	
	身分證字號
	

	用餐習慣
	□葷食  □素食(蛋奶素/純素)
	緊急聯絡人
	

	
	不能吃的：
	家長聯絡電話

(緊急聯絡電話)
	(O)

	特殊病史
	□氣喘  □癲癇  □貧血  
□眩暈  □心臟病

□其他：
	
	(H)

	
	
	
	(手機)

	通訊聯絡
	通訊地址：

電子信箱：          @

	就讀情形
	□未就讀一般智能資優班      □就讀一般智能資優班                

□未就讀集中式美術資優班    □就讀集中式美術資優班  

	二、資 格 審 核 欄

	符合條件
	□1.臺北市藝術才能資賦優異鑑定通過之中年級資優生(請檢附證明影本)。
□2.臺北市五項藝術比賽美術類得獎之中年級學生(請檢附獎狀影本)。

得獎年度：     年     月；比賽組別：          ；得獎名次：        。
□3.臺北市對美術有興趣的中年級學生，經師長推薦者(請務必繳交推薦函及作品一份或相關佐證資料以供評選)。

	三、家 長 同 意 書

	　　茲同意本人子弟 
        參加 臺北市大安區仁愛國民小學辦理之『開創你的藝術新版圖』區域性資賦優異方案；活動期間願自行維護子弟上下學之安全，並遵守學校及指導老師之規定參與課程活動。如有因不接受輔導而發生違規情事及意外事件者，將由本人自行負責。

　　茲同意授權臺北市大安區仁愛國民小學使用本人子弟 
      之相關活動期間影像於『開創你的藝術新版圖』區域性資賦優異方案之展覽、相關印刷品製作及光碟或數位化方式重製。
　　　家長簽章：　　　　　　　　　　　　          中華民國    年    月    日

	四、甄 選 審 核 (以下部分由仁愛國小填寫)

	審核結果
	□錄  取

□不錄取
	說明
	
	核章
	日期：102 年 1月    日


臺北市102年度區域性資賦優異教育方案
開創你的藝術新版圖


	

	

	

	

	

	

	

	

	


推薦者簽名：            
臺北市102年度區域性資賦優異教育方案
開創你的藝術新版圖 匯款證明單
(請轉交仁愛國小輔導室特教組 Fax:02-2708-1312)
	學生姓名
	
	家長姓名
	

	聯絡電話
	
	聯絡手機
	

	匯款資料(請依您的收據填寫)

	匯款戶名
	

	匯款日期
	

	帳號後七碼
	

	附註事項
	

	(請在此欄黏貼匯款單據傳真至仁愛國小即可)

傳真號碼:02-2708-1312


※若有任何疑問，請電洽仁愛國小特教組賴老師02-2709-5010 分機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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